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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稅管理、建管安全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營業衛生管理等，前開之營業衛生管理部分，

本署已督請地方政府依照權責辦理，並應地方之請求，透過行政指導方式，提供「營業衛生

基準」供其參考使用在案。 

四、按醫療業務攸關人民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故以醫療業務為職業者，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始能取得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為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明文規定。經查，目前國

內 14 類醫事人員之規劃及培育，係採取管制措施，以避免醫事人力供需不平衡，造成醫療人

力資源之浪費、進而不當誘發醫療需求及影響醫療之服務品質。是以，如成立「推拿師」之

醫事人員類別，其業務範疇需具有排他性，且與其他醫事人員業務範疇不應高度重疊，始具

實益。又查，如成立推拿師之醫事人員類別並納入醫療衛生專業人員管理，屆時未取得推拿

師證書資格者不得執行該項業務，違者依該法論處，對於目前從事民俗調理推拿業者之就業

權益影響甚大，須審慎考量。 

五、本署對於國人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向極重視。關於新興行業，皆依照其執業內容涉及之醫療

專業、衛生需求、所可能導致之危險程度予以分級管理。考量現階段民俗調理人員生存權、

工作權之最大利益，涉及現行國內專門職業分類管理層面及法制體系，疾病醫療服務行業與

健康休閒養生行業宜採區分管理，故民俗調理證照以納入技能檢定職類為宜。另長程規劃如

欲納入相關醫事科系，應循教、考、用模式產生，以維護國人就醫安全。 

（五十二）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經濟部曾允諾大社石化工業區於 104
年如期遷廠，如今遷廠期限已近，卻尚未制定任何公告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403） 

趙委員就經濟部曾允諾大社石化工業區於 104 年如期遷廠，如今遷廠期限已近，卻尚未制定

任何公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高雄大社石化工業區於民國 82 年 4 月發生大量不明氣體外洩事件，引起居民抗爭，當時經各

相關單位共同協調，並經臺灣省政府 87 年 2 月 5 日核定變更大社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決議通過計畫區內工業區變更為特種工業區及乙種工業區，其中附帶條件(一)特種工

業區內之廠商應於民國 107 年以前完成遷廠，並由縣政府依法定程序變更為乙種工業區。(二

)在民國 107 年以前特種工業區除為興建汽電共生，汰舊換新或為改善環境而增加之設施外，

非經環保機關審核同意不得再行新建或擴建。 

二、近年來政府為降低石化產業發展對環境之影響，經濟部自 82 年起已於大社工業區設置監測中

心，隨時加強區內安全與環境監測管理，確實掌握工業區環境品質狀況及氣象資料，並適時

提供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參考，於 89 年起並設置監測井調查區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形，至今

尚無異常或超過法規監測標準之情形。 

三、高雄大社石化工業區設廠營運廠商現共計 12 家，包括：台橡、中石化、中纖、李長榮、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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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為我國重要塑膠原料、橡膠原料以及人纖原料的生產廠商，年產值約 800 億元，直接就

業人口約 2,500 人。除提供大量原物料供下游高科技產業使用，且配合政府的石化產業轉型政

策，為高雄電子光電特用化學品重要供應鏈之一，每年投資超過 10 億元，積極投入研究創新

、工安環保改善、製程改善及設備汰舊換新等工作，對國家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 

四、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25 年遷廠為政府以往承諾，政策應有其延續性，惟高雄煉油廠遷廠除影

響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員工工作權益及依賴高廠供料之仁大工業區就業人口外，更影響石化

中下游產業因原料斷鏈等經濟損失，牽動層面相當廣。 

五、目前政府刻正推動石化高值化產業政策，以協助石化業轉型成低污染高附加價值之產業，考量

高雄市產業經濟發展之需要及保障當地民眾之就業機會，爰建議高雄市政府於檢討變更大社

都市計畫案時應規劃適當之土地使用分區，並考量大社石化工業區內原有廠商信賴保護原則

及後續高值化發展之需要。經濟部亦將持續加強積極輔導石化業者改善製程設備及落實工安

管理，並協調石化業者加強敦親睦鄰強化與當地民眾之互信互助，與政府共同營造一個良善

的產業發展環境。 

（五十三）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勞保條例將僱用 4 人以下單位強制

納保，恐引起勞資爭議意見」乙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6-397） 

有關趙委員天麟就「勞保條例將僱用 4 人以下單位強制納保，恐引起勞資爭議意見」所提質

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受僱於 4 人以下單位之勞工目前屬自願加保對象：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

單位之勞工，雇主應為其加保，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始得由職業工會

為其加保。受僱於僱用 4 人以下單位之勞工，為自願加保對象，雇主得不為勞工辦理參加勞

保。 

二、受僱於 4 人以下單位之勞工無法享有與其他勞工相同之勞動保障：雇主如未為勞工加保，勞工

除無法享有勞、就保保障外，雇主亦未為其提撥勞工退休金，未能享有完整之勞動權益保障

。 

三、增加勞工及政府保費負擔：受僱勞工如轉由職業工會加保，應負擔 60%保費、政府負擔 40%

保費，與由雇主申報加保，勞工應負擔 20%保費、雇主負擔 70%保費、政府負擔 10%保費相

較，勞工增加 40%保費負擔，政府補助增加 30%。 

四、職業工會之意見：認為將使目前透過職業工會辦理加保之微型企業員工，轉由事業單位（雇主

）辦理加保，造成會員流失，影響工會生存。惟查： 

(一)依勞保局推估，強制納保實施後，職業工會會員流失人數約 15 萬 2 千人（佔目前職業工

會加保人數 255 萬人之比例約 5.9%），影響有限。 


